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學生在校期間： 
1.學生本人因病或意外事故死亡。 

2.之父母因重病或意外事故死亡。 

3.本人或父母因重病或意外事故傷害（符合全民健保

重大傷病標準）。 

4.因家庭遭受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事件等，使家庭經

濟發生困難者。 

5. 學生本人因重病或意外事故傷害。 

檢據以下相關文件： 
1.申請書、學生個人銀行帳戶、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
2.全戶戶籍謄本 

3.符合條件(1)死亡證明、低收入戶應另附低收入戶證明。 

(2)重大傷病卡或醫院診斷證明書。 

(3)災害受損證明（檢附災害照片）及其他相關證明。  

4.至學務組索申請書或至進修推廣部網址下載 

彙整申請表格及初審、簽稿 
(每個月簽核申請一次) 

申請清冊 

初審資格不符 
或複審未通過 

退   件 

呈校長核示 

會計室撥款 

本部出納組 
(撥入學生帳戶) 

如右列項目，
致使家庭經濟
發生困難者，
得申請急難救
助金。 

1.申請人須於事件發生一

年內提出申請，且同一

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請

一次為限。 

2.已領取政府相關補助者

不得提出申請。 

3.請人如有不實行為，應撤

銷其申請並繳回急難救

助金，同時接受相關校

規之議處。 

複審核示 

 

中臺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學務組 製 

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

造印領清冊 
請      款 


